切　結　書

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願遵守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7年度獎學就業計畫」規定，如發生上開計畫第9點「獎學金之停發及追償」情事，願於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已領受之獎學金；若於報到後任職未滿規定期限者（自報到之日起算），願依同點規定，依比例一次繳還已領受之獎學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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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「獎學金之停發及返還」
(1) 領受獎學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公司即予停發，並一次返還已領之獎學金；服務未滿規定期限者依比例返還(服務未滿1年者，返還已領全額獎學金；服務滿1年但未滿2年者，返還已領半數獎學金)：
1. 未符合本簡章所定甄試申請資格、獎學金申請資格及進用資格者。
2. 中途放棄、休學或退學者。
3. 非經本公司許可自行轉入其他學校、科系者。
4. 已屆大學四年級下學期(含暑修)仍未畢業者。
5. 具進用資格者，未於本公司通知之期限內提供相關證明文件，或畢業（男性服畢兵役）後未依本公司規定期限、地點辦理報到者，惟有特殊情事經本公司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6. 在本公司服務未滿規定期限即辭職或因故終止勞動契約者(含試用成績不合格者)。
(2) 受領獎學金後，因意外事故或疾病，以致重大傷病或喪亡至無法進用者，即停止發給獎學金，並喪失進用資格，惟已領取之獎學金，免予返還。




